「屏東縣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重要列管表」

(檢視資料)
	項次
	推動項目
	視導重點項目
	訪視情形
	檢視資料

(各校應準備資料)

	
	
	
	Y
	N
	說明
	

	1
	性別平等教育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 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性平§6】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名單，並加註性別。



	2
	
	學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三分之一以上。【性平§16】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學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名單，並加註性別。



	3
	
	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準則第7、8條依規定納入教師聘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準則§34】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學校教師聘約。

	4
	
	各校應將性別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性平§17】

內容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性平施行細則§13】。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計畫、成果及簽到冊，並明列時數。



	5
	
	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至少有4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7】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計畫、成果及簽到冊，並明列時數。

	6
	
	學校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

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及相關紀錄，並檢視校園

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制準則§5】
	
	
	「Y」：依規辦理(請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需附會議紀錄、危險地圖)

「N」：未依規辦理
	1. 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成果紀錄(時間、地點、主持人、會議紀錄內容、簽到冊)。

2. 檢視說明會後改進情形，並應有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
3. 公告於學校網站性別平等教育專區。

	7
	
	學校應就下列事項，考量其無性別偏見、安全、友善及公平分配等原則：1、空間配置。2、管理及保全。3、標示系統、求救系統及安全路線。4、盥洗設施及運動設施。5、照明及空間視覺穿透性。6、其他相關事項。【性平施行細則§9】
	
	
	「Y」：依規辦理(會議紀錄或校園安全報告)

「N」：未依規辦理
	1. 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成果紀錄(時間、地點、主持人、會議紀錄內容、簽到冊)。

2. 安全地圖，應標註危險處。



	8
	
	每學期開學前或於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查閱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性平§27】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查閱人員之彙整名單及查閱結果，並明列聘用人數及查閱人數。



	9
	
	向學生宣導性交易防制相關資訊。【教育部辦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教育宣導辦法】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性交易防制宣導計畫、照片成果(及簽到冊)。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之課程或教育宣導內容如下：

(一)正確性心理之建立。(二)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

(三)錯誤性觀念之矯正。

(四)性不得作為交易對象之宣導。

(五)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易之遭遇。

	(六)其他有關兒童或少年性交易防制事項。【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4】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性交易防制宣導計畫(須含左述法規所定內容)、照片成果(及簽到冊)。


	11
	
	向教職員工宣導學生懷孕事件處遇模式。【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學生懷孕事件處遇模式宣導計畫、照片成果及簽到冊。

	12
	
	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性平§15】，須依據「各校行政人員及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習課程」之規範辦理(本府102年6月18日屏府教學字第10218157800號函重申)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1. 明列研習名稱、時數、講座姓名。

2. 成果(宣導計畫、照片成果及簽到冊)



	13
	
	各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須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性平§6】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成果(宣導計畫、照片成果及簽到冊)，請分類呈現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項目。

	14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請各校落實辦理。【性平§9】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會議紀錄及簽到(請加註性別)。

	15
	
	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但基於歷史傳統、特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之正當理由，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而設置之學校、班級、課程者，不在此限。

【性平§13】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招生規定(如：藝才班、社團、課後照顧班級)



	16
	
	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性別

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者，不在此限。

【性平§14】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獎懲規定、校規


	17
	
	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性平§14-1】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校內所訂之規定應補上校務會議時間或性平會通過時間。



	18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

十四小時。【性平§21】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校安通報單及關懷e起來通報紀錄表。



	19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

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性平§21】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通報單及性平會會議紀錄(請逐案備查)。

	20
	
	學校應訂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制規定，並公告周知。

【性平§20】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制規定，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性別平等教育專區。

	21
	
	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性騷§7】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性騷擾防治措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性別平等教育專區。

	22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性工§13】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性別平等教育專區。

	23
	
	校內至少應有一位性平事件調查人才庫人員【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校内調查人才庫名單



	24
	
	學校應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周知【性平§13】
	
	
	「Y」：依規辦理

「N」：未依規辦理
	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性別平等教育專區。


